
越城区民政局 2019 年部门预算 

一、越城区民政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根据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全区民政事业的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

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区基层民政工作。 

  2、负责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的日常

工作。 

  3、组织协调社区建设，指导社区服务管理工作。承担区城

乡（农村）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4、主办全区村（居）委会的设立、撤销、变更等工作；负

责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日常管理工作，调查和调处行政区域边

界争议。 

  5、负责全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监督管理

和执法监察工作。 

  6、查处非法民间组织。 

  7、承担老年人、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众权益保障工作；组织、

指导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的行业管理工作；

指导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指导农村敬老院建设和管理；指导全区

社会福利事业工作；指导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8、负责全区各类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和残疾职工的权益保

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社会福利企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并监督落实。 



  9、负责婚姻登记管理和殡葬管理工作；负责收养登记工作。 

  10、负责区本级福利彩票发行和福利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 

  11、负责全区拥军优属、优待抚恤和烈士褒扬工作；承办烈

士称号的审核报批工作；承担区双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2、负责农村退伍军人接受安置、服务管理工作；承担区退

役士兵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3、组织协调全区救灾工作，核查上报发布灾情；接收、监

督、管理救灾款物的分配使用；组织、指导救灾捐赠、义演、义

卖等；指导灾区进行灾民生活救济和减灾、生产自救工作。 

  14、主管全区社会救济工作，指导、监督全区实施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5、组织管理和指导扶贫济困、社会捐赠等社会互助活动及

对口帮扶工作。 

  16、负责大型水库、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和扶持开发工作；负

责处理移民遗留问题。 

  17、负责民政事业计划和统计工作，负责民政事业费用的使

用管理工作。 

  18、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越城区民政局部门预算包括：局机关本

级行政单位预算，局直属的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参公事业

单位）、区婚姻登记处（全额拔款事业单位）和区优抚安置办公



室（全额拔款事业单位）3 个事业单位的预算。 

  二、越城区民政局部门 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2019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越城区民政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卫生健康支出、灾害防

治应急管理支出。越城区民政局 2019 年收支总预算

12388.505928 万元。 

  （二）2019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越城区民政局 2018 年收入预算 12388.505928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 12388.505928 万元，占 100%。 

  （三）2019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越城区民政局 2019 年支出预算为 12388.505928 万元。 

  1、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73.85532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61.1946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90.6 万元，灾害防治应急管理支出 62.856 万元 

  2、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54.180045

万元、事业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69.47528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2.44 万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44.441 万元、对事业单

位商品服务支出 16.9 万元，项目支出 11901.0696 万元。 

  （四）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越城区民政局 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2388.505928万



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388.505928 万元；支出

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73.85532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61.1946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90.6 万元，灾害防治应急管理支

出 62.856 万元。 

  （五）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越城区民政局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2388.505928

万元，比 2018年执行算数 10509.896305 万元，增加 1878.609623

万元。增加情况说明：因低保施保扩面，人员增加；优抚人员变

动，优抚金标准上调等原因； 

  2、一般公用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12173.855328 万元，占 98.27%；

住房保障支出（类）61.1946 万元，占 0.49%；卫生健康支出 90.6

万元，占 0.73%；灾害防治应急管理支出 62.856 万元，占 0.51%。 

  3、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行

政运行（项）安排 218.803261 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人员工资、

日常办公等方面的基本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一

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安排 27 万元，主要用于民政事业工作方

面的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民



间组织管理（项）安排 12 万元，主要用于民间组织管理方面支

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行政

区划和地名管理（项）安排 20 万元，主要用于编制、变更、撤

销门牌号码的核定、门牌证核发等方面的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基层

政权和社区建设（项）安排 94.5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村民自治、

村务公开等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等方面的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其

他民政管理事务（项）安排 182.914771 万元，其中 134.914771

用于局事业人员工资、日常办公等方面的基本支出；48 万元主

要用于低保事业工作方面的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安排 641.8335 万元，主要用

于民政局代管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其他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工

资和社会保障经费（含无军籍职工）、遗属补助经费等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安排 51.80264 万元，

主要用于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安排 20.721056 万元，主

要用于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安排 313.08 万元，主要用于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

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伤残抚恤（项）

安排 1499.65 万元，主要用于伤残人员的抚恤金和按规定开支的

各种伤残补助费。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在乡复员、

退伍军人生活补助（项）安排 1050.32 万元，主要用于在乡复员

军人、按规定办理带病回乡手续的退伍军人、参战退伍人员生活

补助支出。 

  （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义务兵优待

（项）安排 1884.4928 万元，主要用于义务兵优待方面的支出。 

  （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农村籍退役

士兵老年生活补助安排 916.9841 万元，主要用于 1954 年 11 月

1 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入伍、年龄

在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

村籍退役士兵的老年生活补助 

  （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

出安排 61.36 万元，主要用于优抚方面的其他支出 

  （1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退役士

兵安置安排 850 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

士官的安置支出 



  （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军队移

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项）安排 350 万元,主要用于移交政

府的军队离退休人员安置退休经费等支出。 

  （1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退役士

兵管理教育支出（项）安排 33 万元，主要用于反映退役士兵职

业教育、转业士官待分配期间管理教育医疗等支出。 

  （1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儿童福

利（项）安排 155.2964 万元，主要用于孤儿及困境儿童的生活

补助支出。 

  （2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老年福

利（项）安排 13.8 万元，主要用于百岁老人的补贴等为老年人

提供福利方面的支出。 

  （2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殡葬（项）

安排 44.2 万元，主要用于生态安葬补助。根据区府办《关于推

行节地生态安葬的实施意见》（越政办发【2016】153号）文件

精神：“健全奖补激励政策。区财政对丧属进行奖励补助：越城

区籍公民的骨灰进行树葬、草坪葬、骨灰安息堂存放等的，亲属

可补助每例 500 元；实行海葬的，亲属可补助每例 1000 元。” 

  （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最低生活保障金（款）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项）安排 1506.31 万元，主要用于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2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最低生活保障金（款）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项）安排 1781.93 万元，主要用于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2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临时救助支（款）临时

救助支出（项）安排 39 万元，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临时

发生困难时的救助支出。 

  （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生活救助（款）其

他农村生活救助支出（项）安排 350.7568 万元，主要用于麻风

病人、精减退职、困难家庭等救助及春节慰问支出。 

  （2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安排 50.4636 万元，主要用于部门预算单位按规定为职

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2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

（项）安排 10.728 万元，主要用于部门预算单位按房改政策规

定，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支出。 

  （2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

（项）安排 0.003万元，主要用于部门预算单位按规定，向符合

条件职工发放的提租补贴支出。 

  （29）、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类）退役军人管

理事务（款）拥军优属（项）安排 54.1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拥

军优属活动支出。 

  （30）、卫生健康支出（类）优抚对象医疗（款）优抚对象

医疗补助（项）安排 30.6 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补助优抚对象



的医疗经费。 

  （31）、卫生健康支出（类）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款）老龄

卫生健康事务（项）安排 60 万元，主要用于老龄卫生健康事务

方面的支出。 

  （32）、地震环境探察（类）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

（款）自然灾害灾后重建补助（项）安排 62.856 万元，主要用

于解决受灾群众吃、穿、住等困难的救济费和发生自然灾害时的

抢救、转移、安置、治病等支出，以及为抵御自然灾害而设立的

地方救灾储备物资采购资金。 

  （六）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越城区民政局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487.436328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 426.095328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医疗费、奖励

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及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公用经费 61.341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委托业务费、

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11901.0696 万元，主要用于

符合民政事业补助、救助人员的各类补助及救助支出。 

  （七）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越城区民政局 2019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八）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经费：根据区外办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计划和实际工作需要，将临时追加安排。上年预算安排 0 万元。 

  2、公务接待费：2019 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1 万元，与上

年预算数持平。主要用于接待上级及地方有关部门督查、省内兄

弟单位交流等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19 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一致。没有安排预算的原因

是公车改革后，没有公务用车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 

越城区民政局及下属一家参公事业单位、两家全额事业单位的机

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487.436328 万元。 

  2、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越城区民政局采购预算总额 103.244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5.94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预算 67.304 万元。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越城区民政局所属各预算单位共

有车辆 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

大型设备 0 台（套）。 

  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 0 台（套）。 

  4、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越城区民政局专项公用类项目 100%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

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1901.0696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 0

万元。 

  三、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金，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各部门机关及参公单位的一般公共预算

及政府性基金安排的公用经费。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款）行政

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的基本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款）一般

行政管理事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



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行政区

划和地名管理（项）：反映编制、变更、撤销门牌号码的核定、

门牌证核发等方面的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款）其他

民政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民政部门接待来访、法制建设、

政策宣传方面的支出，以及开展优抚安置、救灾减灾、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婚姻登记、社会事务、信息化建设等专项业务的支出

及局属事业单位日常运行经费。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

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1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把事业单

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

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伤残抚恤（项）：



反映按规定用于伤残人员的抚恤金和按规定开支的各种伤残补

助费。 

  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在乡复员、退伍

军人生活补助（项）：反映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含西路军红军

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1954 年 10 月 31 日前入伍的在乡复

员军人、按规定办理带病回乡手续的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义务兵优待（项）：

反映用于义务兵优待方面的支出。 

  1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农村籍退役士兵

老年生活补助（项）：反映 1954 年 11 月 1 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

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的老

年生活补助。 

  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优抚方面的支出。 

  1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退役士兵安

置（项）：反映按规定用于伤残义务兵的一次性建房补助，对符

合条件的退役士兵、转业士官的安置支出。 

  1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军队移交政

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项）：反映移交政府的军队离退休人员安

置支出。 

  2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退役士兵管



理教育支出（项）：反映退役士兵职业教育、转业士官待分配期

间管理教育医疗等支出。 

  2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儿童福利（项）：

反映对儿童提供福利服务方面的支出。 

  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老年福利（项）：

反映对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方面的支出。 

  2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殡葬（项）：

反映区级生态安葬补助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自然灾害生活

救助（款）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项）：反映解决受灾群众吃、

穿、住等困难的救济费和发生自然灾害时的抢救、转移、安置、

治病等支出，以及为抵御自然灾害而设立的地方救灾储备物资采

购资金等方面的支出。 

  2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最低生活保障（款）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项）：反映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最低生

活保障金支出。 

  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最低生活保障（款）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项）：反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最低生

活保障金支出。 

  2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临时救助（款）临时救助支

出（项）：反映用于城乡生活困难居民的临时救助支出。 

  2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生活救助（款）其他城

市生活救助（项）：反映除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困人员



供养外，用于城市生活困难居民生活救助的其他支出。 

  2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生活救助（款）其他农

村生活救助（项）：反映除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困人员

供养、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外，用于农村生活困难居民生活救助的

其他支出。 

  2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

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3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

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

房的补贴。 

  31、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类）退役军人管理事

务（款）拥军优属（项）：反映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支出。 

  32、卫生健康支出（类）优抚对象医疗（款）优抚对象医疗

补助（项）：反映按规定补助优抚对象的医疗经费。 

  33、卫生健康支出（类）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款）老龄卫生

健康事务（项）：反映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方面的支出。 

  34、地震环境探察（类）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款）

自然灾害灾后重建补助（项）：反映解决受灾群众吃、穿、住等

困难的救济费和发生自然灾害时的抢救、转移、安置、治病等支

出，以及为抵御自然灾害而设立的地方救灾储备物资采购资金。 



  3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民间组

织管理（项）:反映用于民间组织管理方面支出。 

  3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基层政

权和社区建设（项）:反映用于开展村民自治、村务公开等基层

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等方面的支出。 

 


